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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訪談大綱 

一、中醫師（各類）應做的工作內涵為何？ 

二、中醫師（各類）應具備的能力為何？ 

三、中醫教育的情況為何？ 

1、現今中醫教育是否能將學生培養具有上述能力？ 

2、現今中醫教育不足之處為何？ 

3、中醫師專業課程的發展過程為何？ 

4、影響中醫師專業課程發展的勢力有那些？如何影響？  

5、培育中醫師能力的專業課程為何？ 

6、中醫課程設計是否適宜？ 

7、中醫師專業課程與專業資格檢定標準的關係為何？ 

8、學生的素質如何？ 

四、資格考試的情況為何？ 

1、誰參與中醫師專業資格標準的發展？ 

2、中醫師專業資格標準的發展過程為何？ 

3、影響中醫師專業資格標準發展的勢力有那些？如何影響？ 

4、中醫師專業資格標準組織運作的模式為何？ 

5、誰參與中醫師專業資格標準組織的運作？ 

6、中醫師專業資格標準發展的成效為何？需要如何改善？ 

7、現今考試制度是否能篩選出具備以上能力的中醫師？ 

8、現今考試制度不足之處為何？ 

9、考試科目的設計是否適宜？ 

10、考試題目的設計是否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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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錄取標準如何訂定？ 

12、標準訂定是否適宜？ 

五、取得中醫師資格者，在臨床實務應用時是否能達到預期成效？ 

六、中醫師註冊的規範為何？ 

1、中醫師的專業如何分類？ 

2、如何維持中醫師的專業資格？ 

3、現今中醫師註冊規範或程式不足之處為何？ 

4、主辦與承辦單位為何？ 

七、中醫師的繼續教育制度為何？ 

1、現今中醫繼續教育是否能為中醫師增加新能力與知識？ 

2、現今中醫繼續教育不足之處為何？ 

3、中醫繼續教育課程設計是否適宜？ 

4、主辦與承辦單位為何？ 

八、中醫專科化的情形為何？ 

九、中醫資格的通用性為何？（如國際化之情形） 

十、中西醫結合的情形為何？其成效為何？適合否？ 

十一、中醫師專業資格檢定標準對執業的影響為何？ 

十二、中醫師專業資格檢定標準對執業醫師的合理性程度為何？ 

十三、中醫未來之規劃與發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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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結果 

一、謝慶良教授（臺灣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主管機關工作內容大致可分為：落實並

提昇中醫臨床醫療水準；加強並提昇中醫藥教育

品質；加強中醫藥品質管理。 

中醫發展 

T1-001 

現中醫師培養管道如下： 

1、中醫學系雙主修（八年制）─畢業通過中醫

師專技高考後即可參加西醫專技高考，取得

中、西醫師證書。      

2、中醫學系單修（七年制）─只能參加中醫師

專技高考，修習課程除了中醫必要科目外，

含所有西醫基礎醫學，但西醫臨床科目則比

雙主修少。 

3、學士後中醫學系─大學畢業再修五年中醫課

程，只能參加中醫師專技高考。 

4、醫學系─醫學系再加修中醫必要課程 45 學

分，可參加中醫師檢覈考試取得中醫師資

格，但醫師法修正改為中醫師專技高考後已

廢止。 

5、其他─先通過中醫師檢定考試後，參加中醫

師特種考試及格，再依『特種考試中醫師考

試筆試格人員訓練辦法』至中國醫藥大學受

十八個月基礎和臨床訓練。 

註：『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筆試格人員訓練辦

法』是針對中醫師特種考試筆試及格後，仍

專業教育 

資格要求 

T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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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接受十八個月的基礎和臨床訓練（十八個

月分為 8 個月基礎課程和 10 個月臨床實

習），而中國醫藥大學自民 77 年開始接受考

選部委託執行，並由中醫藥委員會協助訓

練。 

中國醫藥大學成立於 1958 年，以「中醫現代

化，中西一元化」為創校宗旨。醫師培養學系方

面有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醫學系等三個

學系。醫學研究所方面，碩士研究所有中國醫學

研究所、中西醫結合研究所、針灸研究所和醫學

研究所；博士班則有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和醫

學研究所博士班。至於在附設醫院，主要則有台

中附設醫院和北港附設醫院。 

中醫發展 

T1-003 

目前正規教育培養中醫師的管道有中國醫藥

大學中醫學系（七年制單修和八年制雙主修）、學

士後中醫學系，以及長庚大學中醫學系（民國 87

年開始招生，為八年制雙主修中醫學系，預計 95

年開始有畢業生），由正規教育培養出來的中醫師

接受基礎醫學教育及臨床實習訓練，執行中醫師

業務的基本能力具備，足夠應付臨床診療所需技

能。 

專業教育 

T1-004 

目前國內較具規模訓練中醫師的機構除了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長庚紀念醫院、台北市立

中醫醫院和高雄市立中醫醫院外，其餘規模都

小。若能多增加較具規模的醫學中心附設中醫

專業教育 

T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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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獨立中醫醫院做為中醫師之臨床訓練場

所，對中醫師醫療品質的提昇有很大的幫助。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自民國 55 年創系以

來，在中醫課程安排方面大致上可綜合如下：中

醫基礎學科、中醫內婦兒學科、中醫針灸學科、

中醫方藥學科、中醫外傷學科及中醫診斷學科。

研究上根據中醫學院教師之興趣與專長分為肝

病、中醫醫工、中醫流行病及證型診斷、過敏免

疫及感染、針灸及神經科學、醫經醫史及中醫理

論現代化、腫瘤、傷科、老化醫學、中醫分子醫

學等研究群。 

專業教育 

T1-006 

目前醫學朝向中西結合發展，這種理念原出

自於中國醫藥大學的創校宗旨，因此中醫學系的

教育內容為中、西醫學課程兼修。又目前西醫已

有專科醫師制度，將醫學更細緻化分工，事實上

中醫學系的課程也早已專業分科，如中醫內分泌

學、中醫胃腸科學、中醫眼科、中醫婦科、中醫

兒科、中醫耳鼻喉科等；但在醫院方面因各家醫

院的規模不一，中醫師的執業人數未必每加醫院

都有足夠的中醫師做專業化分科。因此中醫雖也

朝向專科醫師發展，但專科化的程度目前無法和

西醫相提並論。 

中醫發展 

專業教育 

T1-007 

將近代科學方法融入中醫藥傳統理論之中，

以達到中醫現代化及中西醫結合之目標。醫學的

進展一日千里，課程也需隨著調整，中醫課程委

中醫發展 

專業教育 

T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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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每學期定期開會逐步修正課程來迎合時代潮

流。 

正規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中醫師，必須經過

層層考試與臨床實習訓練，才能成為一位合格的

執業中醫師，目前中醫系的課程設計合宜，學生

素質高。 

專業教育 

資格要求 

T1-009 

中醫各項行政業務，由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

委員會執行。（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員組

織：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主任委員就各中

醫藥學者、專家中推薦選出並報請行政院衛生署

署長遴聘之；委員聘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中醫發展 

T1-010 

中醫師資格考試，由考試組織典試委員會，

主持典試事宜；其試務由考選部辦理。（主任委員

由考試院派任；委員由考選部聘任，並報請考試

院備案。） 

資格要求 

T1-011 

取得中醫師後需有二年中醫師執業經歷，才

有開業資格。以中醫師特考及格人員為例：檢考

→特考→實習 18 個月→領照→執業二年→開業資

格。 

資格要求 

T1-012 

中醫課程設計方面，課程都經過許多的專家

學者討論後才做決定的，因此課程內容也會隨著

時代背景的需要每年或每經幾年都會調整。有關

中醫師考試科目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合乎教、考、

用原則，考試科目要依照學校課程來定，而學校

課程須與臨床需求相配合，也就是怎麼用，就怎

專業教育 

資格要求 

T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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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教；怎麼教，就怎麼考。 

學校正規教育畢業取得中醫師執照，因在學

校修習中、西醫學必要課程，又受過教學醫院的

中、西醫實習，所以具備執行中醫業務的能力。

專業教育 

T1-014 

醫師的養成學校教育固然很重要，但畢業取

得醫師執照後的臨床訓練更為重要。西醫師方

面，由於現台灣擁有許多頗具規模的醫學中心，

儀器設備、教學師資齊全，因此能夠訓練出優良

的醫師。但中醫方面，則目前無法與西醫相比，

由於現中醫臨床訓練的場所，除了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長庚醫院、台北市立中醫醫院、高雄

市立中醫醫院較具規模外，其餘的師資或規模都

小。又中醫住院不發達，臨床訓練以門診教學為

主，不若西醫臨床訓練以住院教學為主。 

資格要求 

T1-015 

經考試院中醫師考試及格取得中醫師資格

後，由行政院衛生署發行中醫師證書。中醫師執

業需先加入中醫師公會，然後向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衛生局申請執業執照。若開業需向直轄市

或縣（市）衛生局申請開業執照。 

資格要求 

T1-016 

中醫專業是根據專科醫師的種類來劃分，目

前中醫陸續成立許多的專科醫學會如中醫內科醫

學會、傷科醫學會、兒科醫學會、婦科醫學會、

針灸醫學會等，每個醫學會也陸續發行專科醫師

證書，如針灸專科醫師、中醫內科專科醫師等。

目前中醫專科醫師證書都由專科醫學會自行發

中醫發展 

T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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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由於專科醫師每 6 年需換證一次，而換證的

條件每個專科醫學會的規定不同，大都以累計積

分點數來取得換證資格。這種累計積分點數方式

可說是一種專科醫師的繼續教育。 

資格要求 

T1-019 

根據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醫師執

業，應每 6 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 180

點以上，但其中醫學倫理、醫療相關法規和醫療

品質合計應達 18 點。目前中醫積分取得均由參加

學術研討會或特別演講取得，也是一種繼續教

育，這種取得繼續教育方式是適當合宜的。大都

由中醫師公會、專科醫學會、學校、醫院等承辦。

資格要求 

T1-020 

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為例，中醫為中醫

內科、中醫傷科、針炙科、中醫兒科、中醫婦科。

中醫內科又細分為風濕免疫科、腸胃科、肝膽科、

神經精神科、腎泌尿科、內分泌新陳代謝科、心

血管科、胸胸腔科等，所以中醫也朝向專科化發

展，一般民眾就診時，掛號小姐也會視病患病情

需要，將患者轉入該專業醫師門診就醫。 

中醫發展 

T1-021 

此外，中醫部門也設有中醫診斷科和中醫臨

床試驗中心。中醫診斷科主要目標為促進「中醫

診斷方法之科學化、客觀化」為宗旨，現已成立

「望診研究室」、「聞診研究室」、「問診研究室」、

「脈診研究室」等。中醫臨床試驗中心主要目標

是傳統方藥的臨床療效評估和中藥不良反應之監

中醫發展 

T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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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中西醫結合不外下列兩種方式：1） 中醫 1

人搭配西醫 1 人；2）1 人同時兼具中、西醫師資

格。我個人比較認同前者，也就是醫師同時兼具

中、西醫師資格的中西結合是較合適的。因由於

對中、西醫間的理論、實務都能瞭如指掌，在腦

中就自然知道如何結合了。中醫師搭配西醫師由

於中、西醫間理論與觀點間差距很大，造成兩者

之間無法溝通，而導致中西結合失敗。以我個人

為例，中醫學系畢業後，先執業西醫二十多年，

之後轉至中醫。當臨床診療遇到難題時，心中會

自然產生如何應用中西互補的方法來幫助患者，

所以中西結合是無形中的一種自然結合。 

中醫發展 

T1-023 

中西結合是醫學發展必然的趨勢，無論政府

機構或學校、醫學會應持續不斷的推動，讓所有

醫師都具有中西醫學概念，擷取中西醫之所長，

相輔相成造福病患，促進醫學進展。 

中醫發展 

T1-024 

中醫師專業資格檢定標準與將來中醫執業素

質息息相關，以現階段而言，中醫師資格的取得

除了中醫學系之正規學校教育外，尚有先通過中

醫師檢定考試，再中醫師特種考試及格，之後接

受 18 個月的基礎與臨床訓練的中醫師。由於中醫

養成教育背景的差異，造成中醫往後訓練以及診

療間思考模式之不同，導致中醫醫療水準之參差

不齊。政府並預計民國 100 年停辦中醫師特種考

資格要求 

T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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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目前台灣可由三種管道，讓不同背景的中醫

師取得證照： 

1、中醫師檢特考（中醫檢定考→ 中醫特考）。 

2、專技高考中醫師。 

3、中醫檢覈考。 

資格要求 

T1-026 

受過學校正規教育中醫學系畢業者才能參加

專技高考中醫師。中醫檢特考這項行之有年的考

試制度（自民國 57 年就開始辦），則提供了自學

中醫者，另一個取得中醫執業執照的管道。在過

去中醫教育方向還渾沌未明，專技人員證照制度

尚未落實時，有許多中醫師藉由研習中國古代醫

學典籍來獲得深厚的中醫知識，並經通過中醫檢

特考管道，得以實現行醫的夢想；至於中醫檢覈

考，則是一種資格審查相當嚴格的考試，報考者

多半是曾在國外執業，具有相當學術聲望的的中

醫師，或醫學系加修中醫必要學科 45 學分，以及

專技高考施行前之中醫學系畢業生。 

註：94 年舉辦最後一次中醫師檢定考試，預計於

民國 100 年正式廢除中醫特考；而中醫檢覈

筆試預定在 95 年起全面廢除，換言之，日後

合格的中醫師，都必須是大學中醫學系畢

業，並通過中醫師專技高考，取得中醫師執

照，才能順利進入醫療體系，所以中醫師專

業資格檢定標準對執業醫師的合理性程度會

資格要求 

T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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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貼切。 

我個人希望國內能再增加幾所能夠提供完善

教學訓練的醫學中心附設中醫部，或獨立中醫醫

院，以彌補中醫臨床訓練場所之不足，如此才能

真正提昇中醫醫療素質。中醫學系的基礎和臨床

課程更應中、西醫學並重，迎合中西結合的需要，

促進中西醫結合。另外，重視中醫基礎研究與臨

床療效評估，促進中醫現代化、客觀化，朝向實

證醫學發展，最後達到醫無中、西之分的境界。

專業教育 

T1-028 

政府機構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不遺餘

力的推動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極力推動三大

工作重點項目：1）加強中藥品質管制；2）推動

中藥臨床療效評估及教學環境改善善；3）推動中

西醫學結合研究。 

中醫發展 

T1-029 

由此可知，中醫在台灣已發展一段很長的時

間，對台灣社會國民健康的維護做出很大的貢

獻，將來也會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中、西醫之間

需截長補短、相輔相成，中西醫共同照護將是未

來醫療的新趨勢。 

中醫發展 

T1-030 

個人曾參與多次中醫國際會議，事實上中醫

的專有術語和醫學名稱，世界各國都通用，因此

中醫在國際間交流的溝通應沒有專業術語的疑慮

產生。 

中醫發展 

T1-031 

由於各國對中醫師取得的規定不同，因此台

灣中醫師並未都被世界各國承認，所以要取得該

資格要求 

T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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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中醫師執業資格，必遵照該國的規定修習所

規定的課程或通過考試才可以。另外，有些國家

尚未有中醫師的管理法規，所以中醫只能自生自

滅，自求多福。 

 



 255

二、黃宗翰主任（辰新醫院中醫部） 

我是在台灣念完西醫相關科系之後，再來上

海念中醫的，我是上海中醫藥大學的醫學士、中

醫婦科碩士、博士。 

專業教育 

T2-001 

大陸的中醫發展十分進步，與台灣的發展有

著不同的方向，在大陸中醫已經細分到許多專科

了，這與台灣偏向全科的發展較為不同，至於那

一種比較好，這很難定論，像西醫發展到一定的

程度，也是開始分工而產生了次專科，但這些次

專科的成立，使得醫師只專研到某些專業領域

中，這對醫師、民眾或是整個醫療體系是好是壞

則是一個問號了。 

中醫發展 

T2-002 

台灣的檢特考雖然要廢掉了，但主事者是否

知道檢特考當時實施的目的，而這個目的後面的

原因現在是否已解決了，如已解決再來廢除考試

才是有其適當性。 

資格要求 

T2-003 

過去台灣有很多自學者，現在當然學院派的

愈來愈多，也經過了一定的訓練，但其在學校的

教育中，真正的中醫專業學了多少，這是值得深

思的。 

專業教育 

T2-004 

在大陸的中醫教育的設計與西醫相仿，這不

是指內容相仿，而是其確實紮紮實實的訓練，修

業年數與西醫是相仿的。 

專業教育 

T2-005 

大陸的中醫教育內容應是較進步的，就我所

知，早年台灣的林××老師也把這裡的教材帶回台

專業教育 

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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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現在台灣怎麼用教材我就不知道了。 

在過去台灣較限制中醫發展，因此可以發現

台灣的中醫師資就較為缺乏，在大陸這個問題就

不大了，師資非常充裕。 

中醫發展 

專業教育 

T2-007 

在科研方面，台灣就非常不錯，因為台灣的

經費、研究環境畢竟比大陸好，但台灣並不是全

面的，可能針對如萃取等較深入。 

中醫發展 

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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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三稜醫師（台北） 

我認為醫師主要工作就是治病，不同的是，

西醫分科分得很細，而中醫沒有特別去分。 

中醫發展 

T3-001 

而中醫師的主要工具為針灸及用藥，兩者相

輔相成，除非有特別做某個專科，例如只有針灸

或只有內診，不然大部份都需要具備。 

中醫發展 

T3-002 

在分科方面，中醫並沒有特別分內、兒、婦

科，基本上它們的理論背景大致相同，只是說在

看某個專科時，要特別用心。  

中醫發展 

T3-003 

根據目前的發展，針灸未來可能走向分科，

不管是國外或是大陸，都走向分科，所以台灣也

會走向針灸專科制度，目前針灸在大陸有分科，

婦科是婦科，針灸科是針灸科，目前在台灣，中

醫各科都是必考的，當然針灸也不例外。在用藥

方面，它是中醫師最主要的工具，所以基本的用

藥理論還是要有的。 

中醫發展 

T3-004 

我認為推拿的部份是中醫發展到後來的畸

形，從文獻資料上來看，傷科的發展逐年升高，

到現在已經發展過頭，傷科應是中醫的一部份，

現在反而是傷科為主，用藥為輔，有點顛倒的情

況；在理論上傷科還是要有中醫師的資格，但現

在就像西醫的復健科一樣有技術員，中醫傷科是

可以訓練的，只是定位上要從法律定位。 

中醫發展 

T3-005 

目前中醫教育情況，主要有從醫學系出來

的，還有參加特考再去學校受訓，然後去醫院見

專業教育 

T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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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如果好好的發展這些都是可行的，舉例來說，

中醫內科教學，如傷寒論，要如何解說，如何搭

配臨床上的實務，這些都是要去確實做到的，不

要愈來愈趨離，就說是中西醫結合，個案醫師認

為這是不中不西的情形。 

如果說要中西醫結合，必須兩種都懂，這要

才可以真正達到中西醫合併的效果，舉例來說，

一個學生中西醫都學，學了中醫理論，也學了西

醫，但卻沒有學到中醫最重要的辨証論治也沒有

學到真正的用藥理論，學到西醫的數據理論，用

病來選藥，而非用藥治病，中醫看的是症候群，

並非看病用藥，我認為這些教學與實務上的訓練

是還不夠的，這是目前中醫教育有缺乏的地方。

中醫發展 

專業教育 

T3-007 

以前中醫師要開業很難，以前要去跟診，要

訓練實務經驗，需要好幾年時間，現在的中醫師

只要訓練個 2 年就可以開業，導致中醫過多，但

在能力上卻有待加強。 

資格要求 

T3-008 

以兩岸的中醫教育來講，我認為台灣與大陸

的中醫教育要求都蠻高，但在設備上大陸略遜一

籌，因台灣與大陸相比，台灣的資訊來得較大陸

發達。 

專業教育 

T3-009 

兩岸產生一個問題，都在談中西醫結合，但

最後都沒有中醫了，大陸的問題在於中醫師使用

西藥，中藥就像裝飾品，雖然台灣使用中藥，都

有好多種方法；我也贊成中西醫結合，但是要不

中醫發展 

T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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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中西醫結合，現今的中醫很難突破古人的

方法，所以還需要仰賴中西醫結合，真正的中西

醫結合應該是中醫也強西醫也強，如此才可達到

結合的精神。 

中醫師資格標準由衛生署訂定，考試院執

行，特考到民國 100 年結束，而檢考於今年（94

年）結束，檢考是因為以前的背景而設計的，而

特考可以說是全國最難考的其中之一。 

資格要求 

T3-011 

在繼續教方面，是近幾年才訂定的，每年要

有 30 個點數的繼續教育，6 年要 180 個積分；繼

續教育包含各個公會舉辦的或醫學院舉辦的研習

會或研討會，針對中醫師舉辦的，一年至少上要

3、4個課程。 

資格要求 

T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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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邵甦院長（上海） 

中醫資格鑒定是必要的，在美國留學時就常

聽到中醫很亂，隨便學一學就可開業行醫，這些

醫師們也都醫一些死不了人的病，以求自保。 

資格要求 

C1-001 

中醫真的需要完整的教育與訓練，才可提升

醫療的品質。 

專業教育 

C1-002 

這個課題可從世界衛生組織的層次來做。是

個很值得探究的課題。 

中醫發展 

C1-003 

中醫的業務在上海由上海衛生局中醫處主

管，但他們也是執行單位，主要政策還是在北京

衛生部，中醫應該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中醫發展 

C1-004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檢定、註冊的法規、

內容，地方則負則執行檢定考試與註冊等行政作

業。 

中醫發展 

資格要求 

C1-005 

上海中醫藥大學則在教育上頗有成就，是中

醫藥的重點學校。 

專業教育 

C1-006 

在上海有「上海市發展中醫條例」來規範中

醫的業務，大陸特別重視中西醫結合的部分。 

中醫發展 

C1-007 

影響中醫師資格標準的，一般來說是衛生部

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衛生部主要是依「執業醫

師法」對所有醫師進行資格考試，中醫也在內，

而主要內容應該是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來規劃。

中醫發展 

資格要求 

C1-008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也兼衛生部副部長，兩者

關係密切。 

中醫發展 

C1-009 

要執業還須到衛生局中醫處註冊，取得執業資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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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才可以。 C1-010 

97 年開始中醫師要求要持續進修，參加和接

受繼續教育是中醫師的權利和義務。 

資格要求 

C1-011 

台港同胞也開放進來執業，競爭也多了。 中醫發展 

C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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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衛東理事（上海衛生工作者協會） 

過去在「醫師法」實施之前，中醫由師父帶

頭的方式居多，但在「醫師法」實施之後，此種

情形已逐年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正規的中醫教育。

中醫發展 

專業教育 

C2-001 

在私人醫院（診所）中非經由正當管道出身

而又取得醫師資格的中醫師較多，因為在國營的

醫院（診所）中，一定要遵守國家的規定，但在

私營醫院（診所）這方面就較為鬆散。 

中醫發展 

C2-002 

這個問題是個歷史性的問題，過去中醫並無

明確的規範，而其範圍又廣，例如有針灸、推拿、

傷科等等，每一種功夫都有其師父，但也有是矇

騙的。 

中醫發展 

專業教育 

資格要求 

C2-003 

所以在「醫師法」實施之後，國家規定非具

有醫師資格者不得執業，以前那些確有專門技術

者，則須透過考試以確定其專業而獲得醫師資

格，這樣才能獨立開業。 

資格要求 

C2-004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執業助理醫師」的（以

前叫做醫士），這種資格只能協助醫師執行醫療行

為，但他沒有處方權，因此也不能獨立開業。 

資格要求 

C2-005 

資格辦法是由國家統一訂定，考試方式、內

容等也是，地方則是執行考試業務的單位，醫師

資格考試目前才實施了幾年（大概在 98 年左右—

不肯定）。 

資格要求 

C2-006 

關於執業註冊的規定亦由國家訂定，但在地

方的執行上未必能完全落實，在較進步的省或

資格要求 

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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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執行上比較嚴格的，像我們上海市就是，但

在一些省就比較寬鬆。 

「名中醫」是有規範的，「老中醫」則泛指資

歷深的中醫師。 

中醫發展 

C2-008 

在地方上的主管單位市分工相當的細，主要

是「衛生監督所」，如遇無執業資格者又必須由「公

安」單位來管，開業的部分又必須由負責商業活

動的單位來負責。 

資格要求 

C2-009 

可將兩岸的公文（衛生單位發布的）先做整

理，然後找出彼此的相同點以及不同點，這樣比

較容易執行課題。 

資格要求 

C2-010 

資格考試方面除衛生局中醫處之外，人事處

的也要找找，他們負責人才交流的部分。 

資格要求 

C2-011 

出題的部分都由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局）統

一出題，他們會召集各省市的專家出題，彙總後

再處理的，至於詳細的內容我不清楚，因這是保

密的工作。 

資格要求 

C2-012 

錄取的標準也是由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局）

來訂定。 

資格要求 

C2-013 

上海 50 家中醫門診，總共 349 家醫療門診。中醫發展 

C2-014 

上海原有兩家私營中醫院，後改名為醫院，

這是行銷的策略，有些人民不習慣看中醫，慣上

中醫院，人民就不來了，所以改了，也增加一些

西醫的業務，這不是說中醫不好，而是人民的就

中醫發展 

C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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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習慣。 

可參考《醫療執業 法律規範彙編 基礎法例

規範分冊》上海市衛生局衛生監督所所編 2002 年

版，相關章節目錄如下： 

部門規章篇中： 

醫師資格考試暫行辦法 

醫療氣功管理暫行規定 

醫師、中醫師個體開業暫行管理辦法 

中醫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試行） 

中醫師、士管理辦法（試行） 

地方性法規篇： 

上海市發展中醫條例 

中醫發展 

資格要求 

C2-016 

衛生工作者協會負責上海民營醫院、診所管

理中有關學習、培訓、研討會、考核等方面事情。

中醫發展 

資格要求 

C2-017 

衛生工作者協會所辦的培訓、研討會是列入

醫師的繼續教育學分。 

資格要求 

C2-018 

外國（含港澳台）的醫師可經由當地註冊後

（免試）可在大陸行醫一年。 

資格要求 

C2-019 

醫師亦有分等級，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

醫師、主任醫師等，每一層級都須前一層級滿幾

年後，也在期刊發表幾篇論文，最後經過基礎理

論與臨床的考試以取得資格。 

資格要求 

C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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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承辦人員 

《中醫藥條例》（香港法例第 549 章）於 1999

年 7 月 14 日由立法會通過。 

中醫發展 

資格要求 

H1-001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 1999 年 9 月成立，

成員包括由行政長官委任的中醫藥業界人士、科

研及教育機構人士、業外人士及政府人員。 

中醫發展 

H1-002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執行和

實施《中醫藥條例》內規定的各項中醫藥規管措

施。中醫規管包括中醫註冊、考試和紀律。 

中醫發展 

H1-003 

根據《中醫藥條例》任何人士如欲成為註冊

中醫，必須參加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

舉辦的執業資格試，取得合格後，才可申請註冊。

申請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的人必須已圓滿地完成

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或與

該課程相當的課程。 

資格要求 

專業教育 

H1-004 

在中醫的過渡安排期間，註冊中醫和表列中

醫均可合法行醫。註冊中醫是曾經過專業評估，

並獲中醫組確認為具備專業資格而得以註冊，而

表列中醫只是過渡性身分，最終需要通過不同途

徑，例如註冊審核或執業資格試，才可取得註冊

資格。 

資格要求 

H1-005 

此外，表列中醫只可使用“中醫”或“中醫師”

的名稱。當他們通過註冊審核或執業資格試後，

可正式成為註冊中醫，並使用“註冊中醫”或“註冊

資格要求 

H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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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的名稱。 

註冊中醫和表列中醫均須遵守專業守則。如

發生事故，中醫組有權就某註冊中醫或表列中醫

進行紀律研訊，並予以適當處理，例如取消有關

中醫的執業資格。 

資格要求 

H1-007 

根據《中醫藥條例》，只有註冊中醫才可處方

《中醫藥條例》附表 1 中藥材，而表列中醫則不

可。 

資格要求 

H1-008 

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的人士，必須符合以下

條件： 

向中醫組證明已圓滿地完成中醫組認可的中

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

程； 

已根據過渡性安排成為表列中醫，並在中醫

組評核其學歷及執業經驗後，決定其須參加執業

資格試；或 

已根據過渡性安排成為表列中醫及不能通過

註冊審核者。 

考試及格的人士，可以申請成為註冊中醫。

資格要求 

H1-009 

 


